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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协定
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之间

序言
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以下称为缔约方，
考虑到双方在加强和发展贸易关系、基于平等、非歧视和维护共同利益的

原则扩大和多样化合作方面的共同利益，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协定范围
缔约方之间的商业交流以及两国自然人和法人签订的合同应在本协议框架

内并符合各方现行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执行。

第二条�向第三方再出口
在本协议下两缔约方交换的商品/货物，经出口方同意后，可再出口至第

三国。
第三条�原产地证书的签发

各方应根据其法律法规采取适当措施，为出口至另一缔约方的商品/货物
签发原产地证书。为此目的，完全在亚美尼亚生产和制造的商品应视为亚美尼
亚产品。

第四条�关税和费用
在本协议框架内，并遵守两国现行法律法规，双方同意尽最大努力促进和

推动双边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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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缔约方对另一缔约方产品征收的关税和税款，不得超过适用于其他国
家类似产品的金额。

第五条�
特权

根据本协议授予的便利不包括以下内容：
a)�缔约方之一为促进边境贸易而向邻国已授予或将授予的特权。
b)�在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或区域协议中已授予或将授予给某国的特权。

第六条�税
收

缔约方同意不对税收、关税及其他进出口应缴费用制定新的或更严格的法
规，除非满足以下条件；
-�由授权机构颁布并交换法规；-�自官方信息公布之日起三个月期满；-
预先安排关于税收和海关投诉的听证会。

第七条�非关税措
施

为发展相互商业关系，缔约方同意减少或消除非关税障碍，或就双方将协
商的附录达成一致。

第八条�货币、收款和支付系统
因适用本协议及账户结算而产生的一切外币收支，均应以缔约方中央银行

根据附属协议商定的货币进行。

第九条�参加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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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应鼓励其商业公司和机构参加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举办的国际或特定
展览会，并尽可能为另一缔约方的商业公司和机构提供必要便利。

任何关于一方缔约方为展览或博览会目的进入另一方缔约方领土的出口商
品的关税、税款及其他应付款项的制定、征收或豁免，均应遵循1961年6月8
日在布鲁塞尔签订的《关于展览会、会议或类似活动中展示或使用货物的进口
便利协议》。

第十条�贸易代表处的设立
为促进和发展缔约方之间的商品/货物、服务和贸易信息的交流，各方应

允许另一方在其领土内设立贸易代表处。该办事处或中心的员工数量、设备和
分支机构应通过缔约方未来的协议确定。

第十一条�商业关系的扩展与多样化
为发展商业关系，缔约方应鼓励其自然人和法人遵守国际贸易法规，鼓励

其商会保持紧密有效的合作，交换商业代表团，并为专业研讨会和会议提供便
利。

第十二条�联合
委员会

缔约方同意设立一个由各方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应每年举行
会议，并在各方领土上轮流举行。

委员会的职能/职责如下：
a)�监督本协议的良好执行；

b)�提出解决方案以消除因执行本协议可能产生的困难；
c)�审查和研究增加和多样化相互贸易的方式，并向缔约方提交相关的执行建议。

第十三条�争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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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协议框架内，缔约方之间产生的争议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未
果，则应根据缔约方法律及国际惯例中接受的法规，由双方代表组成的仲裁庭
解决。

第十四条�公共卫生保护和国家利益
本协议的规定不得限制各方为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卫生和/或预防疾病及

动植物害虫而实施任何禁令或限制的权利。

第十五条�协议的有效期
本协议应自一缔约方向另一缔约方发出最后通知之日起生效，通知表明其

已满足本协议生效的宪法要求，并应保持有效期为5年。此期限届满后，除非
任一缔约方在该期限终止前六个月书面通知另一方其无意延长本协议，否则本
协议将逐年自动延期一年。

本协议有效期终止后，其关于已签署并正在执行的合同的规定，最迟应在
本协议终止后一年内继续有效，除非缔约方另有约定。

本协议于1995年5月6日以一份序言和15项条款订立，共两份，使用亚美
尼亚语、波斯语和英语三种语言书写，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如出现解释分歧，以英语文本为准。

本协议已于1997年1月18日生效。


